乐政〔2016〕29号
南乐县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的若干意见
（试 行）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为认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新战略，发展“互联网+”新产业，以推销南乐县特优产品、服务本地各类电商企业、促进青年创业为主旨，为帮助入驻企业更好发展，园区将为经营者搭建产业培育、技术支撑、人才培训等服务平台，为经营者提供创业辅导、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等一系列服务。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对入驻园区的电子商务企业，根据实际需求，租赁办公场地和产品展示场地（原则上办公场地按人均5平方米标准），3年内免租金、物业管理费。
二、对入驻园区的电子商务企业，根据实际需求，3年内免水、电费、网络宽带费用（试运营期间，空调免费使用，暂定半年）。空调按平方及当地实际收费标准收取；公共区域部分由政府承担。
三、园区内设立创业孵化基地，对入驻园区的优秀电子商务创业人员，3年内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及办公家具，实现拎包入驻。
四、支持企业进行配套设施投入。鼓励入驻电商企业对办公场地按照企业文化进行装修。办公家具、办公电脑等基础办公用品，由入驻电商企业购置。
五、鼓励传统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有实力自我筹建运营团队的大型传统企业，且年线上销售额达到300万元以上的，对第三方平台扣点费用给予30%的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3万元。
六、加快跨境电商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年线上销售收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以结汇收入为准），按跨境快递物流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
七、经专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电子商务培训机构，为电子商务人员提供技能培训，电子商务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并在园区内实现就业或创业一年以上，按实际培训费用的50%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每人800元。
八、帮助入驻企业积极申报和争取国家、省级、市（县）政策奖励与专项扶持资金。在人才培养、交流学习、网货对接等其它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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